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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財務金融系（以下簡稱本系）為推動學生事務自治，提

升學術氛圍，特成立「德明財經科技大學財務金融系學會」（以下簡稱本學會）。 

第二條  本學會會址設於臺北市內湖區環山路一段56號本校本系辦公室。 

第三條  本學會之功能如下： 

一、系學會代表本系參與各種校際、系際活動。 

二、主辦各項學術、文康活動。 

三、協辦本系各班級活動。 

四、提供本系學生生活與課業上服務。 

五、彙整本系學生意見，並於本校各項會議表達。 

六、其他合於本學會宗旨之功能。 

第四條  本學會應由本校本系主任聘任本系專任教師擔任指導老師。 

 

第二章 會員 

第五條  本校本系日間部在學學生並且繳交系費者均為本學會當然會員。 

第六條  本學會會員享有下列之權利： 

一、發言權：於大會有發言權。 

二、提案權：於大會有建議權，於平時有書面建議權。 

三、表決權：於大會有表決各項議案之權。 

四、參選權：有被選舉為會長、副會長之權。 

五、選舉權：有選舉會長、副會長之權。 

六、罷免權：有罷免會長、副會長之權。 

七、參加權：對本學會所舉辦之活動有參加權。 

八、其他依本章程規定所衍生之權利。 

第七條  本學會會員應履行下列之義務：  

一、繳交本學會會費之義務。 



二、遵守本學會章程及決議案之義務 

三、其他依本章程規定應盡之義務。 

第八條  本學會會員未盡義務者，不得享有會員之權利。 

第九條  本學會會員若轉學/系、休學或因故身亡者，可申請未使用比例之會費退還，並視為喪失本會

會員資格且停權。 

第十條  本學會會員大會為本學會最高意思決定機關，由各班推派一名合格會員代表出席，須有二分

之一以上會員代表出席，始得開議。會長應於每學期期初與期末各召開常會一次，並擔任主

席，本學會幹部須列席備詢。 

第十一條 本學會會長、副會長罷免案須有明確之事由，於本系系主任及學會指導老師審查後，經全體

會員以無記名方式投票，二分之一以上同意，始得罷免。 

第十二條 以下事項應經二分之一以上會員同意： 

一、議決會長、副會長選舉案。 

二、議決會長、副會長罷免案 

第十三條 本學會之預算、決算案及組織章程變更案，應經會員大會二分之一以上會員出席，出席會員

二分之一以上同意始得議決。 

 

第三章 組織 

第十四條 本學會設會長與副會長各一名，對外代表本學會，對內向會員負責。 

          職權及職務如下： 

一、召開會員大會、學會內部會議，擔任會議之主席。 

二、組織學會幹部。 

三、領導幹部及綜理本學會各項事務。 

四、公布本學會之法規及執行決議事項。 

五、若會長因故無法完成任期，副會長得繼任至該屆任期屆滿；若副會長因故無法完成任期，

由會長指派並經本系系主任及本學會指導老師同意。 

第十五條 本學會會長、副會長及幹部，均自交接日期，自動解任。 

第十六條 本學會會長、副會長以聯名方式登記競選，由全體會員以無記名投票方式選出，任期為一年，

不得連選連任。 

投票人數須超過全體會員二分之一，選舉始為有效。 

前項選舉，應於每年社團評鑑前改選，並於當學期結束前完成交接。 

第十七條 凡履行本學會會員義務，且每學期操行成績須在80分以上、學業成績須在70分以上。若未達

前列之標準，須經導師推薦並經本系系主任及本學會指導老師審查後，始具備會長、副會長

之參選資格。 

第十八條 若無人自願參選正副會長改選，應由二年級各班各推選一組代表參選。 

第十九條 會長與副會長於任期內不得兼任各社團及系內、班級之幹部或代表。 

第二十條 本學會設財務、會計、活動、體育、美宣、公關、安管七部，各部部長由正、副會長遴選，

且於任期內不得兼任各社團之幹部或代表(除經正副會長與指導老師同意者)。各部及其職務

如下： 

一、財務部：負責本學會所有經費收入及支出事宜，並定期與會計部核對金額有無偏差。 

二、會計部：負責本學會帳務處理，查核收支憑證及編製會計報表，並須於每月5日以前公

布會費之使用情形。 

三、活動部：負責會務相關活動之籌畫與推展，及籌辦本系參與之各項活動。 



四、體育部：負責本學會之各項體育活動及系上運動類附屬組織之管理。 

五、美宣部：負責本學會各項文書資料、各項活動之宣傳及美工之相關事宜。 

六、公關部：負責本學會之公關事宜、管理學會網頁。 

七、安管部 學權組：負責維護本系學生的學生權益。 

設備組：負責每次活動之器材租借、保管及採購，定期清點本學會財產並編製

財產清單。 

第二十一條 會長得設執行秘書，協助其處理各項非決策性事務。 

第二十二條 會長得視情況組織顧問團，顧問團成員須為學會卸任之幹部。 

第二十三條 本學會正副會長選舉罷免相關辦法依「選舉罷免制度」執行。 

 

第四章 附屬組織 

第二十四條 欲申請設立本學會之附屬組織，應提交申請書，經會員大會審議通過。 

第二十五條 每年度欲成立附屬組織，均應重新提交申請書、提列預算，並經本學會財務部審核之。「北

財盃、大財盃」同項目比賽允報一隊參賽(男籃、女籃、男排、女排分開計算)，並各補助

報名費一半之金額。 

第二十六條 由前一年推算，校內系際盃獲前三名，「北財盃、大財盃」同項目比賽允報二隊參賽(男籃、

女籃、男排、女排分開計算)，並各補助報名費一半之金額；若獲獎盃則補助報名費全額。 

第二十七條 本學會附屬組織管理依「附屬組織管理辦法」執行。 

 

第五章 經費 

第二十八條 本學會之經費來源如下： 

一、本學會會員所繳交之會費。 

二、本校核撥之補助金。 

三、廠商或師長之贊助款。 

四、其他。 

第二十九條 本會會費之繳交以六學期計算，於新生入學時繳交，繳交之金額為新臺幣壹仟伍佰元整。

每一學年的九月份可進行補繳，以每學期為計算單位予以收取。 

會員繳交數額更動，得經會員大會議決後修正。 

第三十條  轉入本系之新進會員，以每學期貳佰伍拾元為計算單位收取。 

喪失會員資格者，退費依喪失會員學期佔六學期之比例退還。 

第三十一條 每學期預算上限為該學期繳交會費之人數乘以貳佰伍拾元。 

第三十二條 每學期前應編列該學期各項活動預算，每學期末應就該學期各項活動進行決算，兩學期加

總之決算，不得超出該年度之總預算。 

第三十三條 本學會經費使用依「財務管理辦法」執行。 

 

第六章 設備 

第三十四條 本學會之設備來源如下： 

一、本學會原有之設備／耗材。 

二、經贊助收取之設備／耗材。 

三、舉辦活動添購之設備／耗材。 



四、其他。 

第三十五條 凡是本系之會員依借用辦法，皆有借用設備之權利。 

第三十六條 設備如有添購、維修或報廢之需求，皆須填寫表單並依報價進行費用申請。 

第三十七條 本學會設備使用依「產物保管辦法」執行。 

 

第七章 附則 

第三十八條 本章程應經會員大會通過，本系主任核准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